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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9                      证券简称：中迪投资                   公告编号：2020-27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 4 月 17日，公司监事会以书面、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了召开第九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2020年 4月 27日，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以通讯方

式召开，公司三名监事全部参加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该议案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度工作报告。 

关于《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时发布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该议案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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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审议通过了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审计，公司 2019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102,776.72 万元，2019 年度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21.06万元，2019年半年度未进行分红，2019

年年末未分配利润为 105,697.78万元。 

在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从促进公司长远发展的目标出发，2019

年度公司拟不实施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前述方案主要是基

于如下考虑： 

2020 年度，公司将继续全力推动位于重庆市、四川省达州市的房地产投资

项目的开发建设，前述项目的开发建设尚需上市公司给予大量的资金支持；同时，

公司于 2019 年度末启动了对汇日央扩 100%股权的收购工作，后续完成股权收购

及推动其下属地块的开发建设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受到近期

疫情的影响，为确保各项目在疫情结束后尽快恢复生产，为项目留有足够的资金

保证也是十分必要的工作。在股权投资方面，2020 年度公司也将继续在既定战

略规划的指导下，在新的投资业务领域寻找具备一定投资价值的项目，由此上市

公司也需要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作为新投资项目能够顺利实施的保障。故 2019

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前述公司未分配利润将用于：主要用于支持公司现有各项房地产投资业务的

进行，以及新投资业务的开发工作。公司资金的具体使用规划，将视各项业务的

发展情况确定。 

该议案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

案。 

关于《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详细内

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时发布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该议案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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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兰廷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王植先生辞去其担任的公司监事职务，为确保公

司监事会正常履行职责，公司监事会提名兰廷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

选人。 

兰廷波先生的监事任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如经审议通过，兰廷波

先生将与刘兴波先生、刘翔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兰廷波先生的简历请见附件。 

该议案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了《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该议案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符合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财会【2017】

22 号）的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议案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险的议案。 

本项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与本公告同时发布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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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全体监事需回避对本项议案

的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 4 月 27日 



 5 

附件： 

兰廷波先生简历如下： 

兰廷波先生，男，1981 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供职于奥林匹克花园管理集

团、恒大地产集团等企业。曾任中迪禾邦集团有限公司营销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地产事业部投资发展部总监、营销管理部总监，成都

迈尔斯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兰廷波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

司股票，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